
利益分配还是“明算账”好
□许恺玲

王军霞与马俊仁师徒反目，
孙英杰和王德显分道扬镳，于芬
和周继红老死不相往来，体育圈
从不缺钱财之争，而汪成荣和青
海体工一大队方面的争执，再次
把利益分配问题摆在公众面前。

教练员汪成荣是幸运的，他
赶上了残奥会中国队奖金分配

最丰硕的一次。但汪成荣也是不
幸的，因为他这笔丰厚的奖金成
为了一块唐僧肉，而他为了保住
这笔奖金与所在的单位产生争
议，进而影响了他的生存。反观
国家网管中心，为了推进项目的
发展，宁愿从自身的利益上动
刀。网管中心一方面让职业选手

不再缴钱，一方面依旧给非职业
选手提供相应的帮助，义务和权
责分明。而“解放”部分选手的钱
袋子的做法，看似网管中心失了
小财，实则却赢了未来的发展。

在国外，经纪人也从自己的
运动员身上获取奖金，但只要规
则合理，事先签订合同，一切照章

办事就行。而近几年，中国体坛内
的奖金分配之所以能成经常性话
题，原因在于利益分配规则从未
完善过。但反观投身于职业体育
的一些运动员，出现类似问题的
就少了许多。像李娜、姚明、丁俊
晖等职业化运动员，他们的收入
分配就会更明确，毕竟规则之剑

高悬，权利、义务和利益分配原则
都摊在桌面上，所有人都能看见，
谁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现在中国体育市场化程度越
来越高，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
是体育主管部门，都应当建立权责
更加分明的收入分配机制，别总是
惦记着别人嘴边的利益蛋糕。

网管中心再次

给选手“松绑”
本报记者 许恺玲

国家网管中心一直是站在
体育职业化改革的潮头，单飞
的尝试让李娜、郑洁、彭帅和晏
紫更加贴近职业网球。在2012年
底的全国网球训练工作会议
上，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透露，
接下来将在球队组织形式、收
入分配体制以及商业开发等方
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2008年的单飞改革，主要针
对的是李娜、郑洁、彭帅和晏紫
这四位已经拥有相当实力、能
够在职业网坛立足的球员。不
过，为了推动中国网球全面的
发展，网管中心决定，改革不能
仅仅局限在优秀队员的层面。

网管中心下发的《国家网
球队建设原则方案》文件，根据
国际排名、投入方式、发展阶段
的不同将“国家队运动员”区分
成四种不同类型选手的概念，

“职业选手”、“准职业选手”、
“职业过渡阶段选手”以及“职
业基础阶段选手”。对于这四类
选手不同的训练和参赛需求，
国家网球队实施弹性的组织管
理形式，不再如以往一样设立
长年的国家队一起集训。

组队形式变化是一方面，
网管中心在收入分配体制上的
改革力度也相当大，希望能够
增加球员的收入。在新周期里，
像李娜、郑洁这样的“职业选
手”，不再需要向网管中心缴纳
8%至12%的奖金及商业开发收
益。在“准职业选手”方面，中心
继续投入经费，并放开这类球
员的市场开发，让球员实现自
主参赛、自负盈亏。

一直以来，球员的商业开
发都是关注的焦点。而在这一
点上，网管中心也尝试改革，将
建立“网球经纪人准入制度”，
明确要求未经中心审核认可的
经纪公司或经纪人不得从事国
家队选手的商业经纪活动，从
制度上进一步完善球员在商业
领域的收益。

从北京残奥会的金牌教练员，到汽车销售公司的普
通员工，尽管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教练岗位，汪成荣依然
坚定地守着自认为对的道理。这位轰动一时的“奖金门”
主角，希望借自己的遭遇呼吁立法，让国内体育圈的奖
金制度能更加公开透明。

2012年轰动一时的“奖金门”事件应当追溯到更早
之前。2005年，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队中长跑教练员汪
成荣被中国残奥管理中心聘为教练，他所带的运动员在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10月，中残联
奖励汪成荣149 . 91万元。

得知这个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省体育工
作一大队(以下简称青海体工一大队)多次约谈汪成荣，
要求他上交这些奖金由组织重新分配，汪成荣不同意。
因为在汪成荣提供的一份2011年12月22日发出的名为

《关于下发第13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员奖金的
函》中，中残联体育部把打给汪成荣的149 . 91万元认定
为“教练员奖金”，所以汪成荣认为这奖金是个人的，他
所在单位拿不出相关文件，他不同意把奖金交回单位。

于是2011年12月28日，青海体工一大队党委下发了
《关于对汪成荣同志停职的处理决定》，该文件称：“中残
联于2011年10月给予汪成荣同志高额成绩奖励，但该同
志隐瞒情况，不执行大队的决定。汪成荣同志隐瞒组织、
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在教职员工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汪
成荣被停职，停职期间停发工资及福利待遇。

不过“停职决定”未能奏效，汪成荣依然没有上交奖
金，他说：“这是中残联奖励给我个人的钱，凭什么让我
往外拿？”之后青海体工一大队又连发了4次通知，要求
汪成荣“说明情况”。今年2月7日，通知要求汪成荣提交

“参加2008年北京残奥会有关情况”的书面报告；2月13
日，要求将外借期间比赛的奖金数额、北京残奥会获得
的总奖金数额如实汇报并提供票证依据；2月17日，要求
汪成荣上报所得奖金准确数额；2月23日，第四份通知
称：“外派执教属职务行为，大队有权知晓外派者的工作
情况，包括奖金收入，外派工作者如实汇报是必须履行
的义务。”

在停职之后，汪成荣与单位多次沟通未果，2012年4
月，汪成荣决意到北京，希望能从国家体育总局信访办
讨到说法。然而汪成荣夫妻在京苦等一周后，只是得到
了总局信访办这样的答复，“他们无权处理奖金纠纷，建
议向青海省的信访部门反映情况。”

汪成荣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他还要继续坚
持。汪成荣与青海省体育局的最后一次对话，是在2012年6
月底环青海湖自行车赛之前。“领导还是那句话，叫我上交
50%的奖金，就让我回去复职。”百般无奈的汪成荣不得不
开始为生计盘算。7月，朋友的车行开张后，37岁的他硬着
头皮拾起新行当，每个月领着固定工资3000元。

在中国体育界，奖金的分配向来是一个敏感且易引
发争端的问题。在诸多项目中，为解决争议，相关部门都
会事先与运动员、教练员约定奖金分配方案，提前拟好
细则。汪成荣说他未被告知存在这样的约定，青海体工
一大队也没能出示这样的约定。他们逼迫汪成荣上交奖
金的手段，为约谈、停职、连发四道通知。这样的讨要
方式，的确无法令人信服。而汪成荣明白自己的讨薪
复职之路，会异常困难。尽管他也想着用法律手段解决
问题，但能不能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汪成荣自己也
没有把握。经过一年的维权之后，汪成荣也“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金牌教练汪成荣因“奖金门”失掉工作

百万巨奖
背后的“公平”
本报记者 许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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